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公告编号:2018-01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九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孔祥云、李树朋、

宓保伦在相关事项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届时关联股东中通汽车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通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底盘及配

件、油料 
市场定价 13,500 787.17 9,914.36 

聊城中通新能源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客车配件 市场定价 500 - 96.92 

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定价 14,000 - 9,714.18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变速箱 市场定价 2,000 - -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 市场定价 35,000 - - 

小计 
  

65,000 787.17 19,725.46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聊城中通新能源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客车及配件 市场定价 1,500 660.65 1,045.59 

小计 
  

1,500 660.65 1,045.59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暖 市场定价 50 - - 

小计 
  

50 - - 

接受关

联人提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1,000 - 365.23 

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劳务 市场定价 0 - 500.74 



供的劳

务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市场定价 50 - 1.05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费 市场定价 2,000 - - 

小计 
  

3,050 - 867.02 

注：预计区间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底盘及配

件 
 9,914.36  30,000 1.40% -66.95% 

2017-012

号公告：

中通客车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日

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

告  

聊城中通新能源汽车

装备有限公司 
客车配件     96.92  1,000 0.01% -90.31% 

阳谷中通专用汽车有

限公司 
客车配件   1,000 0.00% -100.00% 

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钢材 9,714.18 10,000 1.37% -2.86% 

小计   19,725.46 42,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客车及配

件 
  500 0.00% -100.00% 

聊城中通新能源汽车

装备有限公司 

客车及配

件 
1045.59 5,000 0.13% -79.09% 

小计   1045.59 5,50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水电暖   50   -100.00% 

小计   - 5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365.23 1,000 0.05% -63.48% 

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

司 
运输劳务 500.74 4,000 0.07% -87.48%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服务 1.05 50   -97.90%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担保费   2,000   -100.00% 

小计   867.02 7,05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1、由于客车行业产品的定制化，产品配置及零部件均无法做到

精确预测，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产品调整或订单数量及配置

的变化均导致了交易量与预测的差异。 

2、公司的底盘及配件采购业务采取公开招标、市场定价的方式，

关联方在价格及其他方面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导致交易量与预

测出现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7 年实际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测值存在差异，理由充

分合理，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中通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中华路 9号。法人代表：李树朋；经营范围为：客车（含电动

客车、专用汽车、车载罐体挂车）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汽车底盘制造销售；

汽车零部件（含电器仪表及蓄电池）制造销售；汽车类生产与检测类设备的生产、

安装、销售及维修。公交客运、物流运输、宾馆服务、旅游、汽车维修、汽柴油、

润滑油零售；房地产开发、重钢结构、轻钢结构、多次高层钢结构及网架的生产、

销售、安装；土木工程建筑、资质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设计前置审批许

可项目的，限分、子公司经营）。（以下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大型钢板仓、

储备库、研发、设计、建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研发、设计、施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7%，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7年末，中通集团的总资产为1,588,578.43 万元，净资产340544.7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2422.43 万元，净利润 20382.66 万元。2018 年，公司

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及接受担保。中通集团多

年来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公司向其销售商品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山东省交工集团） 

（1）基本情况 

山东省交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大股东，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济洛路 168 号。法定代表人：谭旭光；经营范围：客车、

专用车、工程机械、钢结构的生产制造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及技术咨询；

机械维修；设备及物资供销（不含专营专卖产品）、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货

物运输信息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省交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山东省交工集团总资产为 42842.54 万元，净资产为

22033.7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1046.21 万元，净利润为 695.99 万元。2018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钢材。山东省交工集团目前经营情

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3、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钢构”） 

（1）基本情况 

中通钢构为中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聊城

市南郊工业区富民路 6号。法定代表人：宓保伦；经营范围：重钢结构、轻钢结

构、多层高层钢结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安装；起重机械制造、销售、安装、

维修及咨询；土木工程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服务、水电暖安装；铝、塑窗生产、

销售、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

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钢构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宓保伦先生

为中通钢构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中通钢构总资产为 96867.22 万元，净资产为 16310.33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79340.71 万元，净利润为 990.86 万元。2018 年，公司预

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接受其工程施工服务。中通钢构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4、聊城中通新能源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新能源”） 

（1）基本情况 

中通新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中华北路 9号。法定代表人：

段东升。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专用汽车、车载罐体、挂车、汽车底盘、汽车

零部件（含电器仪表及蓄电池）的制造、销售；汽车类生产与检测设备的生产、

销售；商用车销售。汽车制造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城市及

农村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水域保洁服务；

公厕保洁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养护。环保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厂房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及相关业务咨询；

不含金融业务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卡等相关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上述经营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新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中通新能源的总资产为 67277.16 万元，净资产为 13564.2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64856.07 万元，净利润为 1663 万元。2018 年，公司预

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中通新能源目前经营情况

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潍柴动力） 

（1）基本情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99723.8556 万元。经营范围：内燃机、

液压产品、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修、

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钢材销售；企业管理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潍柴动力与山东交工集团为同一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截止 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963,816.66万元，净资产为5,635,499.12



万元,营业收入 15,156,939.22 万元,净利润 917,836.68 万元。公司预计与之发

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其采购客车发动机等零部件。该公司为国内主要发动机制

造商，业绩优良、信用度良好，为公司常年合作伙伴。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6、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潍柴动力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5679 万元，经营范围：汽车变速

器、齿轮、轴件等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潍柴动力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截止 2017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315,452.44 万元，净资产为 796,173.65

万元万元,营业收入 1,324,519.51 万元,净利润 102,681.05 万元。公司预计与之

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其采购客车变速箱等零部件。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潍柴动

力的控股子公司，是国内主要汽车变速箱制造商，信用度良好，为公司常年合作

伙伴。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

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关联企业向本公司提供劳务服务及工程施工的价格及本公司向关联企

业提供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标准的，适用国家定价标准，没有国家定价标准

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3）中通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所收取的担保费参照担保行业的担保标准，

按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水平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通过招标的方式已将上述关联方纳入年度关联交易对象，目前尚未签署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部分已发生金额为招标后市场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中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阳谷专用车生产销售的客车底盘及相关零部件，

在质量、性能上均能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需要，且售后服务相对方便、省时，有利于公司节约生产成本。 

2、中通集团向公司采购的客车配件等产品主要用于改装为专用车对外销售，

该等交易定价均按照公司统一对外销售价格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 

3、中通钢构具有钢结构建设一级资质，公司在建设新能源客车及节能型客

车生产基地过程中，通过招标的方式确认其为本公司施工单位之一。 

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劳务服务往来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并通过招标

方式的确定交易价格。 

5、公司钢材的需求量有限，直接与供应商谈判，价格相对较高。而山东省

交工集团整合集团内所有成员企业的钢材需求统一进行采购，一方面可以确保稳

定、及时地供货；另一方面由于采购量较大，可以争取到较为优惠的采购价格；

因此，公司通过山东省交工集团统一采购钢材，有利于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 

6、潍柴动力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内主要发

动机及变速箱的供应商，国际知名度较高，产品质量和信誉度有保障。一直为公

司长期合作伙伴。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且其中大部分关联交易

均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因此，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

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使公司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并了解了关联交

易的背景情况后，发表了以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中通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

正常业务往来，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后，同意该等议案的

实施并发表了以下意见：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等交易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正常业务往来，交

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九届七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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